





融教〔2020〕128号


关于融水县乡镇公办幼儿园规范管理指导意见的通  知

各乡镇中心校、中心幼儿园：
按照《中共柳州市委员会  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柳州市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柳发〔2019〕18号）、《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下达2020年度全区学前教育发展目标任务的通知》（桂教基教〔2020〕21号）精神，以及市级关于学前教育重点推进工作相关要求，我县乡镇公建民营中心幼儿园回收工作已完成,乡镇利用闲置校舍举办的民营幼儿园2020年秋季学期转为公办，设立为乡镇中心幼儿园分园（学前教育服务点）。为规范我县乡镇公办幼儿园的管理，现将指导意见通知如下：
    
一、管理模式
各乡镇公办幼儿园暂由乡镇中心校代管，实行集团化管理，遵循同一法人、财务统一管理制度。在编人员可调配的情况下，可由乡镇中心校派驻学前在编人员到村屯分园担任管理人员，在编人员不足可暂聘请有资质的人员进行管理。
二、人员管理
1.各乡镇公办幼儿园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配备保教人员，同时可根据实际在园幼儿数适当调整保教人员配备。每所乡镇中心幼儿园核定机动编制人员3人，主要用于园长、副园长、报账人员等职务。若保教人员不足可通过自聘形式补足，各乡镇公办幼儿园自聘人员需报请县教育局人事股审批。
2.担任乡镇公办幼儿园园长须取得园长任职资格。
3.实行保教人员准入制度，确保师资队伍质量。
4.自聘人员工资统一发放标准，在人事股指导下参照融水苗族自治县教育系统编外人员工资标准执行。
三、业务管理
1.乡镇中心校指导幼儿园加强学习，严格执行国家相关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强化幼儿园安全卫生管理，规范办园。
2.乡镇中心幼儿园定期组织和指导分园开展继教学习和教科研活动，做好幼小衔接工作，防止和杜绝幼儿园“小学化”，不断提高保教质量。
四、财务管理
1.做好清产工作（对固定资产进行造册登记）。
2.办理法人资格证（各乡镇幼儿园园长任命后，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法人资格证）。
3.办理公章及法人印鉴（持任命书到公安局治安科办理）
4.建立独立账户、实行分散核算（取得法人资格证后，到县财政局教科文股办理两个账户：一个是基本户、一个是支付账户。基本户主要用于学生预交的各种费用，如：保教费、学生伙食费等；支付账户，主要是支付教职工工资，政府绩效，物业管理费，聘请教师工资及五险等）。
5.确定财务人员（原则上会计1人、出纳1人）。会计主要负责五方面的工作：一是支付审核，二是会计凭证的审核，三是教育相关经费统计，四是申报纳税，五是工资统分编制。出纳：四个方面工作：一是现金和银行存款记账，二是资金申请及支付录入，三是五险申报，四是整理支出凭证，月底转给会计记账。
6.按规定做好报账工作（一是做好固定资产月报、季报，二是做好单位无债务月报、季报，公共能源月报、季报，三是做好年终结算，四是做好年初预算），要求每个月都必须做账，凡3个月不做账的单位，从第4个月开始停止一切经费支付。
7.勤俭持家、厉行节约(接待要有通知或者便函，否则一律不许接待，符合接待的，陪同人员要控制在30%以内，出账时要附接待通知、函。园舍维修必须书面报告，经过乡镇领导或中心校领导同意才能维修，维修必须要有预算、合同签订、验收、正式发票才能报账；购买的设备必须走政府采购程序。
8.在账户未办理前，幼儿园财务工作由中心校代管，幼儿园暂时由一名教师兼任报账员，中心校财务人员要及时向幼儿园报账员通报幼儿园经费情况，以便幼儿园经费合理开支，保障工作运转。
五、其他事项
乡镇中心校、公办幼儿园做好幼儿园招生宣传工作，努力扩大招生规模，确保公办幼儿园占比率及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目标要求。


融水苗族自治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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